附件2

《大兴区关于促进大兴经济开发区数字经济发展暂行办法》申报指南
为落实《大兴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实大兴区“6+5+3”产业布局，精准引进培育数字经济企业，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示范区，现公开征集2024年度《大兴区关于促进大兴经济开发区数字经济发展暂行办法》支持项目（第三条、第十条第1款不征集）。
一、征集时间

2025年10月29日至2025年11月7日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应在大兴经济开发区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近三年无严重失信记录。
2.申报主体属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国民经济行业代码63（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行业代码64（互联网相关服务、互联网平台）及行业代码65（数字技术应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的企业。

3.本办法仅支持上一自然年度（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完成的相关事项、投资或活动。
三、申报方式与材料要求

1.企业按以下要求于2025年11月7日17：00前提交申报材料。申报系统将于11月7日关闭。
（1）企业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进行申报提交电子版材料，电子版材料包含盖章扫描件和可编辑版本各一份。

（2）纸质材料（一式两份，按照基础申报材料、专项申报材料顺序胶装，建议双面打印，整本首页、基础申报材料盖章，其他材料加盖骑缝章）在接到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至大兴区科苑路9号北京文化创新工场大兴基地1栋103室。

2.基础申报材料组成如下：

（1）企业申报基本信息表（见附件2-1）；

（2）企业属于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互联网平台，数字技术应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证明材料；
（3）2024年完税证明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3.专项申报材料见征集内容对应条款。
四、征集内容

（一）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发展壮大（暂行办法第四条）

条款1：对首次纳入规模以上统计范围的企业，可给予2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条款2：对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亿元（含）的企业，可给予3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条款3：对营业收入达到1亿元（含）以上，且较上一年度营业收入增长10%（含）以上的企业，按照营业收入增量的10‰，给予最高1000万元年度资金支持。
申报材料：

申报条款1：首次纳入规模以上统计范围的企业由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统一通知，企业根据通知要求提交申报函（见附件2-2）。

申报条款2：申报函，2023年度和2024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证明材料，首次突破1亿元的说明。

申报条款3：申报函，2023年度和2024年度企业营业收入证明材料。
（二）支持数字经济企业取得资质认证（暂行办法第五条）

对首次获得或新引进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资质的企业，给予5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对首次获得或新引进北京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北京市“隐形冠军”、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等资质的企业，给予1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对首次获得或新引进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北京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实行晋档补差。对首次获得软件能力成熟度CMMI、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DCMM)五级、四级、三级资质认定的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40万元、3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实行晋档补差。
申报要求：2024年度获得相关称号或2024年度迁入的称号企业。

申报材料：
（1）申报主体提供2024年首次取得相关资质的证明材料，2024年新引进企业提交有效期内的资质证明材料。

（2）新引进企业提供工商登记变更资料、税务登记变更资料。

（三）支持软件领域关键技术攻关（暂行办法第六条）

条款1：支持企业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开发支撑软件）、工业软件（CAD/CAE/EDA等仿真设计软件、PLC/DCS/SIS工控软件等）、核心算法与框架等关键软件领域实现技术突破，产品纳入首版（次）、首台（套）、新技术新产品等目录的企业，经评审可按照研发费用的20%，给予最高5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条款2：对在元宇宙、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方面取得引领产业发展或颠覆性突破的项目，按照国家级、北京市级资金给予1:1、1:0.5配套支持，配套额度分别不高于1000万元、500万元。
条款1申报要求：

（1）研发投入支持为纳入上述名录的产品进行研发所发生的费用。
（2）研发人员投入金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条款1申报材料：
（1）2024年申报主体产品纳入首版（次）、首台（套）、新技术新产品等目录的证明材料。

（2）申报项目情况介绍，包括申报项目的建设内容、目标、周期、投资金额、技术所属领域及创新点、成果效应分析等。

（3）软件领域关键技术攻关项目研发费用明细表（见附件2-3）。
（4）研发费用投入证明资料。其中，研发人员投入需提供产品研发所需项目人员劳动合同、产品研发已支付的工资银行记录、相关人员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其余各项投入需提供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记账凭证、银行回单。

（5）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项目2024年投资纳统证明。

（6）项目场地证明文件（租赁场地提供租赁合同并附产权证明，自有场地提供产权证明）。

（7）初审后支持金额超过100万的企业，接到北京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后需提交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
条款2申报要求：2024年度获得国家级、北京市级资金支持。

条款2申报材料：
（1）获得国家级、市级专项资金扶持的相关批复或公示公告。

（2）2024年度国家级、市级专项资金入账凭证。

（四）支持数字经济开源开放（暂行办法第七条）

鼓励企业面向关键软件领域布局开源项目，通过开放平台功能和数据、提供开发环境与工具的方式，开展基于RISC-V开放指令集的嵌入式CPU研发、Web移动开发、AI框架、数据库、云原生相关服务等创新研发，打造一批自主可控的开源社区和开源产品，经评审可按照实际投资额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
申报要求：

（1）支持2024年度建设的符合要求的开源社区和研发开源产品的相关投入。
（2）开源社区或开源产品应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3）研发人员投入金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30%。
申报材料：

（1）开源社区或开源产品介绍、开源贡献者名单、开源协议。

（2）开源社区注册人数、产品下载数量及时间等能证明社区或产品影响力的相关材料。

（3）《开源社区/开源产品项目申报书》及开源开放项目投资明细表（见附件2-4）。

（4）项目投入资金证明材料，其中：研发人员投入需提供产品研发所需项目人员劳动合同、产品研发已支付的工资银行记录、相关人员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明；其余各项投入需提供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记账凭证、银行回单。

（5）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项目2024年投资纳统证明。
（6）项目场地证明文件（租赁场地提供租赁合同并附产权证明，自有场地提供产权证明）。

（7）初审后获得支持金额超过100万的企业，接到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通知后提交项目投资专项审计报告。

（五）支持构建数字经济创新生态（暂行办法第八条）

支持企业开展相关平台理论和技术研究，强化产业创新发展能力，对建设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平台、软件产业创新平台、软硬件适配中心等创新平台的企业，经评审可按照平台服务收入的30%，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支持。
申报要求：
（1）支持开放资源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技术验证、分析试验、检验检测、认证测试、计量校准、中试熟化、云服务等专业化技术服务的平台。
（2）支持2024年度符合要求的平台服务收入。

申报材料：
（1）平台介绍，包括申报平台的名称、内容、功能、建设周期、投资金额、服务对象、服务效果、服务收入等。

（2）平台2024年度服务企业清单。

（3）平台服务收入明细表（见附件2-5），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包括服务合同、发票、收款凭证（银行流水或对账单）。

（六）支持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暂行办法第九条）

对租赁自用办公、研发、生产等各类功能性用房的企业，经评审可按照上年度实缴租金的50%，给予最长三年，每年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依照实缴租金与区域房租指导价孰低原则计算。

申报要求：

（1）申报主体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落地大兴经济开发区。

（2）支持在大兴经开区内租赁用于办公、研发、生产等各类功能性用房。
申报材料：
（1）企业设立或迁入的证明材料（工商登记变更资料、税务登记变更资料）。

房租补贴项目申报明细表（见附件2-6），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包括企业房屋租赁合同并附产权证明、2024年实缴租金发票、付款凭证、银行对账单等）。

（七）支持数字经济企业融资发展（暂行办法第十条）
条款2：对通过银行贷款或融资租赁方式扩大业务规模的企业，按照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企业贴息，实际利率低于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按实际利率计算，可给予最长三年，每年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
条款2申报银行贷款贴息

申报要求：

申报主体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落地大兴经济开发区。
（2）贷款用于符合要求的项目研发、建设、生产等。
申报材料：
（1）企业设立或迁入的证明材料（工商登记变更资料、税务登记变更资料）。
（2）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见附件2-7）。

（3）银行借款合同、拨付资金凭证、付息凭证及还款凭证复印件。

条款2申报融资租赁贴息

申报要求：

申报主体于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落地大兴经济开发区。
申报主体通过直租或“回租”方式租赁的设备应为符合要求的项目研发、建设等环节中需要的关键设备，且所属项目符合本区数字经济政策方向。

对以“回租”方式申报补贴的单位，设备出售资金应用于符合要求的项目研发、建设、生产。

申报材料：
（1）企业设立或迁入的证明材料（工商登记变更资料、税务登记变更资料）。

（2）融资租赁补贴申报表、融资租赁合同审核表（见附件2-8）。

（3）融资租赁合同及融资租赁公司出具的实际租金支付凭据和租息部分（含以手续费方式提前支付的租息）发票复印件。

（4）融资租赁公司出具的该笔租赁项目的还款记录情况证明原件。
（八）支持组织数字经济产业促进活动（暂行办法第十一条）

对策划举办数字经济领域论坛、大会、大赛等重大活动以及举办培训交流、项目路演、主题沙龙等行业促进活动的企业，经评审可按活动实际费用的5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活动补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要求：2024年度举办的符合要求的活动。

申报材料：
（1）数字经济活动申报表（见附件2-9）。

（2）举办重大活动资料
1）活动介绍：包含活动名称、活动地点及时间，活动的具体内容，对产业或者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活动现场签约数量、申报主体在活动中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等，如联合举办，需提供联合单位情况。

2）参展商名单、参赛单位名单、比赛成果、活动现场签约名单及证明、活动现场照片、活动方案、议程及活动报告7项中的至少4项，必须有现场签约名单及证明。

3）场地租赁费、场地搭建材料费、设备租赁费、人工劳务费等相关服务合同、票据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及说明。

（3）举办培训交流、项目路演、主题沙龙活动资料
1）活动介绍：包含活动名称、主题、活动地点及时间，活动面向的主要产业方向和群体，对产业或者行业的影响和带动作用，申报主体在活动中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等。如联合举办，提供联合单位情况。培训活动需补充提供培训人数、培训内容及培训收费情况等。

2）通知、签到表、活动现场照片、活动方案、议程5项中的至少4项。
3）场地租赁费、场地搭建材料费、设备租赁费、人工劳务费等相关服务合同、票据复印件等相关材料及说明。

五、联系方式

详情咨询大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李响；联系电话：60216541；60216535


